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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广州发展   股票代码：600098  临 2017-016号 

债券简称：12广控 01   债券代码：122157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17日向全体董

事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书面通知，并于2017年4月27日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应到会董事8名，实际到会

董事5名，吴旭副董事长委托李光董事、谢峰董事委托伍竹

林董事长、谢康独立董事委托马晓茜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并行

使表决权，监事会列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伍竹林先生主持，会议形成

以下决议：      

一、《关于通过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应到会董

事8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8名，8票通过）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关于通过〈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

董事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应到会董事8名，实际参与表

决董事8名，8票通过） 

    提请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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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于通过〈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

度报告〉及〈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摘

要〉的决议》（应到会董事8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8名，8

票通过）。 

提请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广州发展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四、《关于通过〈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

财务决算报告〉的决议》（应到会董事8名，实际参与表决

董事8名，8票通过） 

提请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通过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应

到会董事8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8名，8票通过） 

公司 2016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8,963,314.29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24,100,937.63

元，结转年初未分配利润 5,403,164,491.32 元，在扣除向

全体股东派发的 2015年度现金红利 517,977,346.02 元后，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5,430,049,521.96元。公司拟按 2016

年末总股本 2,726,196,558 股为基数，每 10股派 1.00元现

金红利（含税），共派送现金红利 272,619,655.80 元。实施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 2017年度。 

提请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通过〈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决议》（应到会董事8名，实际参与

表决董事8名，8票通过）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

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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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关于通过<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

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决议》（应到会董事8名，实际参与表决

董事8名，8票通过）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

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八、《关于通过<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决议》（应到会董事8名，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8名，8票通过）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 情 况 专 项 报 告 》 详 见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  

    九、《关于通过公司2017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决议》（应

到会董事8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8名，8票通过） 

2017年度，公司财务预算方案为：营业收入 246亿元，

发生总成本费用 236 亿元。 

提请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关于通过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决议》（应到会

董事 8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8 名，8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表

决通过）。  

提请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十一、《关于公司投资金融理财产品和委托贷款额度的

决议》（应到会董事8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8名，8票通过） 

（一）为更好地运用公司日常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和决策效率，同意公司根据资金情况，投资金融理财产品。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对公司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发生额在

20 亿元额度内的购买金融理财产品业务进行审批，授权有效

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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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更好地运用公司及属下全资、控股子公司日常

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决策效率，同意公司及属下全资、

控股子公司根据资金情况，相互之间开展委托贷款业务。公

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对公司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发生额在 20

亿元额度内的委托贷款业务进行审批，授权有效期为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公司属下全资、控股子公司经营

状况良好，委托贷款风险可控。  

    十二、《关于通过聘任审计机构的决议》（应到会董事

8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8名，8票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表决，与会董事一致同意续

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7 年度审

计机构，负责公司 2017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工作和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根据实际工作量，公司支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201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 243万元，内部控制

审计费用为 26万元。 

提请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关于通过<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

第一季度报告>的决议》（应到会董事8名，实际参与表决董

事8名，8票通过）  

经表决，与会董事一致同意通过《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

(全文)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广

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同时

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十四、《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决议》（应到会董事8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8名，8票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的规定，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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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旭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至 2019

年 5 月 30日止。 

十五、《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决议》（应到会董事

8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8名，8票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的规定，聘任

张蕴坚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至

2019 年 5月 30日止。 

十六、《关于通过〈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2017年修订)〉的决议》（应到会董事8名，实

际参与表决董事8名，8票通过）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对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修订情况 
序号 原《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条款 修改后条款 

1 

第二条 公司关联交易是指公司及属下子（控
股）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
项，包括以下交易： 

（一）购买或者出售资产； 
（二）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款
等）； 
（三）提供财务资助； 
（四）提供担保； 
（五）租入或者租出资产； 
（六）委托或者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 
（七）赠与或者受赠资产； 
（八）债权、债务重组； 
（九）转让或者受让研究与开发项目； 
（十）签订许可使用协议； 
（十一）购买原材料、燃料、动力； 
（十二）销售产品、商品； 
（十三）提供或者接受劳务； 
（十四）委托或者受托销售； 
（十五）与关联人共同投资； 
（十六）其他通过约定可能引致资源或者
义务转移的事项。 

 

第二条 公司关联交易是指公司及属下子（控
股）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
项，包括以下交易： 

（一）购买或者出售资产； 
（二）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款
等）； 
（三）提供财务资助； 
（四）提供担保； 
（五）租入或者租出资产； 
（六）委托或者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 
（七）赠与或者受赠资产； 
（八）债权、债务重组； 
（九）转让或者受让研究与开发项目； 
（十）签订许可使用协议； 
（十一）购买原材料、燃料、动力； 
（十二）销售产品、商品； 
（十三）提供或者接受劳务； 
（十四）委托或者受托销售； 
（十五）在关联人财务公司存贷款； 
（十六）与关联人共同投资； 
（十七）其他通过约定可能引致资源或者
义务转移的事项。 

2 

第三条 公司的关联人包括关联法人、关联自
然人。 

…… 
（二）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自然人，为公

司的关联自然人： 
…… 
3、本条第（一）款所列法人的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第三条 公司的关联人包括关联法人、关联自
然人。 

…… 
（二）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自然人，为公

司的关联自然人： 
…… 
3、本条第（一）款第一项所列法人的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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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八条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应在发
生前由相关业务部（室）、业务板块及时知会
投资者关系部，并备案。 

公司属下子（控股）公司应在关联交易发
生前及时向公司相关业务板块或部（室）报告。 

第八条 公司相关部（室）、属下子（控股）
公司应在公司及属下子（控股）公司与关联方
发生关联交易前及时知会投资者关系部，并履
行相关审批程序。 

4 

第二十一条 公司投资者关系部负责按照监管
部门的规定对外披露关联交易事项，发布公
告，相关业务部（室）、业务板块应按要求向
投资者关系部提供关联交易有关文件资料。 
 

第二十一条 公司投资者关系部负责按照监管
部门的规定对外披露关联交易事项，发布公
告，公司相关部（室）、属下子（控股）公
司应按要求向投资者关系部提供关联交易有
关文件资料。 

5 

第二十五条 公司与关联人进行第二条第（十
一）至（十四）款所列日常关联交易时，应当
按照下述规定进行披露并履行相应审议程序： 

…… 

第二十五条 公司与关联人进行第二条第（十
一）至（十六）款所列日常关联交易时，应当
按照下述规定进行披露并履行相应审议程序： 

……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其他条款

未发生变化。 

十七、《关于召开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应

到会董事 8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8 名，8 票通过）  

《关于召开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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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吴旭先生简历 

1962年出生，研究生，硕士，工程师、经济师。1985年 9月至

1993年 3月在轻工部广州轻工机械设计研究所工作；1993年 3月至

1999年 11月在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历任策划部经理助理、

交通事业部经理助理、副总经理；1999年 11月起在广州发展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基础产业部副总经理、总经理、营运总监、董

事会秘书、行政副总裁、行政总裁、董事。现任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张蕴坚女士简历 

 

1963年出生，研究生，硕士。1984年 8月至 1988年 12月在广

州市经委工作；1988年 12月至 2000年 9月在广州市商业管理委员

会工作，历任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级调研员、副处长；

2000年 9月至 2005年 3月，在广州市商业局工作，历任调研员、科

技信息处处长；2005年 3月至 2010年 7月，任广州市国资委办公室

主任；2010年 7月至 2017年 3月，任广州百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其间：2013.08至 2017年 3月任广州国际商品展贸城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年 3月至今，任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